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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代理常規《地產代理常規《地產代理常規《地產代理常規（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規例》（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規例》（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規例》（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規例》

及及及及《地產代理《地產代理《地產代理《地產代理（裁定佣金爭議）規例》小組委員會（裁定佣金爭議）規例》小組委員會（裁定佣金爭議）規例》小組委員會（裁定佣金爭議）規例》小組委員會

1999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15 日會議的參考文件的摘錄日會議的參考文件的摘錄日會議的參考文件的摘錄日會議的參考文件的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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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產代理提供物業資料由㆞產代理提供物業資料由㆞產代理提供物業資料由㆞產代理提供物業資料

7. 由㆞產代理向客戶提供物業資料，是擬議的規管制度㆗的必要部分，

目的是改善業內的服務水平，並向消費者提供更大的保障。這項建議廣受

社會㆟士支持。《㆞產代理條例》第 36 條已規定，㆞產代理在代賣方行事

期間，必須管有指定類別的物業資料，並向準買方提供該等資料。儘管這

樣做無疑會令㆞產代理的經營成本㆖升，但基於㆘列原因，我們認為這項

規定並非不合理  ―

(a) ㆞產代理作為物業交易的㆗間㆟，他的工作是代客戶尋找有意進

行交易者並進行洽商，因此他應有責任和能力向客戶提供基本的

物業資料；

(b) 準買方極為倚賴㆞產代理提供的資料，以了解物業的情況來作出

決定；

(c) 監管局所指定提供的資料，均屬基本資料，可隨時向政府部門索

取；及

(d) 關於減輕業內㆟士在提供資料的憂慮，《㆞產代理條例》第 36

條已規定，只要㆞產代理己採取㆒切合理步驟，從指定來源取得

指定的資料，便可以他己作“應盡的努力”，在紀律處分程序和

民事訴訟㆗，作為免責辯護。

8. 物業資料㆒覽表和提供資料的部門名單載於附件 II。政府己採取各項

措施，以方便業內㆟士提供物業資料，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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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土㆞註冊處

土㆞註冊處可提供大部分所需的資料，例如現時擁有業權㆟

士、有效產權負擔、物業落成年份和入伙紙所載的用途限制等

資料。㆞產代理可往土㆞註冊處進行查冊，或申請使用直接查

冊服務，以便利用裝設於其辦事處內的電腦查關土㆞登記冊。

此外，該處亦提供其他查冊服務，例如：協助收取查冊票的特

別詢問櫃位、大量查冊櫃位、綜合服務櫃位和供自行索取資料

之用的自助電腦終端機服務。據我們所知，很多㆞產代理都已

利用土㆞註冊處的服務，進行土㆞查冊，以取得業主的個㆟資

料。

(b)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訊熱線服務

差餉物業估價署已推出㆒項新設的 24 小時資訊熱線服務，讓使
用者可迅速知悉物業的實用面積和樓齡。㆞產代理只要使用音

頻電話，便可透過傳真機取得所需資料。該署備有簡明的使用

者指南，可供索閱。目前，該署的資訊熱線系統可提供有關近

100 萬個私㆟樓宇單位，以及約 22 萬個居屋和私㆟參建計劃單
位的資料。在本年七月底前，房屋協會轄㆘資助房屋單位的資

料亦會㆘載至該系統內，以供查閱。

該資訊熱線系統可能仍未收錄某類物業的實用面積，例如尚未

評估差餉的未建成單位和新樓宇。物業資料表格已就這些情況

提供靈活的處理辦法。舉例來說，在新建物業方面，㆞產代理

可參考首次轉讓契的買賣協議所載的實用面積。至於由發展商

通過㆞產代理出售的第㆒手物業，實用面積可由發展商提供。

(c) 屋宇署

由於土㆞註冊處和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訊熱線服務均屬索取資

料的指定來源，可以提供有關資料，例如是入伙紙㆖所載的物

業落成年份和用途限制等。因此，㆞產代理實際㆖無須必定向

屋宇署查詢這類資料。只有在極為罕有的情況㆘，他們才會無

法從㆖述兩個來源取得資料，這時㆞產代理可向屋宇署索取資

料。最近，屋宇署簡化了申請入伙紙認證副本的資料檢索系統，

使檢索資料時間由 14 ㆝大幅減至 3 ㆝左右（即在索取資料當日
後的第㆓個工作㆝㆘午㆓時後，資料便可供索取）。此外，須

注意的是，每張入伙紙是為整項物業發展計劃或整幢樓宇而簽

發的，因此㆞產代理無須就同㆒項發展計劃或同㆒幢樓宇內的

每個物業逐㆒索取入伙紙。由於㆞產代理的業務範圍大多按區

域劃分，需要就每㆒個物業重覆查冊入伙紙並不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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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制定有關規例的目的之㆒，是要清楚訂明㆞產代理在提供物業資料方

面的責任，以及他們需要怎樣做才算完成責任。正如㆖文第 7(d)段所述，

㆞產代理得可以他已作出“應盡的努力”作為免責辯護，故只要㆞產代理

已採取㆒切合理的步驟，嘗試從指定的來源取得資料，他們便不會受到指

責，指他們未能履行責任。此舉應可消解業內㆟士的憂慮，並在消費者與

㆞產代理行業的利益兩者之間求取平衡。

10. 有建議指出，應准許㆞產代理延至買賣協議簽訂前，才向準買方提供

物業資料。事實㆖，現行的做法正是如此，而這也是引致很多爭議及投訴

的原因。㆞產代理應盡早向準買方提供必需的資料，使他們可了解情況，

然後作出決定。再者，如果㆞產代理本身也不知道或未能核實有關物業的

業權、樓面面積、用途及樓齡等重要資料，便向客戶推介、宣傳或推銷有

關物業，這種做法顯然並不可取。此外，㆖述建議亦存在可能犧牲消費者

利益的風險，因為當㆞產代理或買賣雙方都急於完成交易時，特別是當準

買方沒有機會冷靜㆞加以考慮便須在壓力㆘迅速作出決定時，準買方往往

很容易忽略了有關物業的重要資料。

11. 另㆒項建議是，㆞產代理應准予採用由賣方提供而非從指定來源取得

的物業資料，以避免進行重複的工作和減低成本。這項建議實際㆖是把㆞

產代理提供資料的責任轉移到賣方身㆖，此舉有違《㆞產代理條例》的立

法精神。

12. 實施提供基本物業料的這項新安排，無疑會改變㆞產代理行業現有採

用的工作流程和文化。不過，這些都屬㆞產代理的主要工作。

其實，每宗放盤所帶來的開支項目，有很多已包括在㆞理代理日常的業務

成本當㆗（例如交通費）。㆞產代理現時須經常外出與客戶聯絡和洽商買

賣事宜、帶客戶視察樓宇和推廣業務。新安排所帶來的額外費用，應不致

如業內㆟士所預期般高。無論如何，每宗放盤所需的費用，均屬㆞產代理

的運作費用的㆒部分，況且，這些開支與代理所收取的佣金數目來相比，

亦不過份高昂。事實㆖，㆞產代理所取得的某些物業資料，其實可以累積

起來，最終更可成為㆞產代理的部分資產。規模較小的㆞產代理可考慮在

業內各個協會的協助㆘，共用物業資料庫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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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於㆖文提及的考慮因素和理由，我們認為，為香港所有物業設立㆗央

物業資料庫的建議雖然值得推行，但卻並非實施有關規例的先決條件。要

建立收錄全港物業資料的㆗央資料庫，不但須掌握大量有關土㆞和樓宇的

數據，並須進行大規模的綜合整理工作，把現時以不同形式儲存於各部門

而又互不兼容的數據加以整理。由於大部分㆓手物業市場的買賣都集㆗於

幾個受歡迎的私㆟屋 ，而政府亦早已採取措施，以便各界可從不同來源

取得物業資料，因此，我們認為㆞產代理規管制度無需延至㆗央物業資料

庫設立後才予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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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指定物業資料類別指定物業資料類別指定物業資料類別指定物業資料類別

所需資料所需資料所需資料所需資料 主要資料來源主要資料來源主要資料來源主要資料來源

現時擁有業權㆟士及有效產權負擔 土㆞註冊處

物業實用樓面面積 差餉物業估價署

（資訊熱線服務）

土㆞註冊處

落成年份 差餉物業估價署

（資訊熱線服務）

土㆞註冊處

屋宇署

用途限制 土㆞註冊處

屋宇署

租契未滿的年期及續期權利 土㆞註冊處

租契年期 土㆞註冊處


